转发关于做好“全国农药监管网络联动系统”网络平台应用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局：

现将省农业厅《关于做好“全国农药监管网络联动系统”网络平台应用工作的通知》 (粤农办［2011］272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于10月10日前将本县（市、区）《农药管理单位基本信息表》报送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，电子文档发至zqncpzl@126.com。《农药管理单位基本信息表》请到肇庆农业信息网下载。
附件：关于做好“全国农药监管网络联动系统”网络平台应用工作的通知（粤农办【2011】272号）

二O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
附表2：      县（区、市）农药管理单位基本信息表
	单位名称
（加盖公章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电话
	
	单位传真
	

	负责人
	
	手机
	

	办公电话
	
	传真
	

	联系人*
	
	手机
	

	办公电话
	
	传真
	

	单位简介
（包括单位性质、人员、辖区内近年来农药管理情况等）
	

	备注
	


注：1、本表格由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填写。

2、联系人*是指本单位具体从事联动系统（电脑）操作的人员。
3、如在同一辖区内农药管理工作存在授权、委托等情形，应同时填写多份表格（即除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外，还需每个法人单位（或承办机构）一份表格）。
